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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
3月17日，栖霞公安缜密侦查，快速
侦破一起“盗窃苹果树苗案”。

3月16日上午，栖霞市公安局翠
屏派出所接到果农黄某报警称，其果
园里的40余棵红富士苹果树幼苗被
盗。接警后，翠屏派出所高度重视，
立即开展案件侦查工作。

办案民警经现场勘查，同时调取
周边监控视频梳理排查，发现一可疑
男子深夜驾驶电动三轮车在案发现
场附近徘徊，十分可疑。

在侦查中心的帮助下，民警成功
锁定嫌疑人系村民衣某。3月17日，
办案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快速出
击，在衣某家中将其抓获，及时为果
农黄某挽回损失。

嫌疑人衣某对盗窃苹果树苗的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衣某（男，
61岁）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父母为提高小花的学习成绩，经人介
绍，给不满十四周岁的小花报了一个校外
辅导班。后小花在上课期间，该辅导班的

“教师”王某采取用手摸小花隐私部位的
方式对其进行猥亵。事发后，小花并未告

诉父母，而是将此事悄悄记录在日记中。
一段时间后，小花父母得知此事立即报
警，犯罪嫌疑人王某被抓获归案，但拒不
承认相关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引导公安
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后，对犯罪嫌疑人王某

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犯
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对猥亵小花的行
为供认不讳。最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
刑建议，以猥亵儿童罪判处王某有期徒
刑，并依法适用从业禁止。

1.能动履职，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
关补充侦查，准确把握性侵幼女犯罪案
件的证据审查标准。本案系一起“零口
供”猥亵儿童案件，案发时无第三人在
场，报案时间距离案发时间较长，证据单
薄。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后，检察机关未
检部门迅速提前介入，经认真细致审查，
检察官认为小花陈述稳定自然，对于被
猥亵的细节描述符合其年龄的记忆认知
和表达能力，很多感受是在该年龄段非
亲历不可知的细节，遂引导公安机关围

绕小花陈述进行补充调查，最终综合全
案证据，认为不存在诬告、陷害的可能，
小花的陈述具有“亲历性”，且有其他证
据予以印证，遂采信小花的陈述。

2.扩大证据外延，合理运用品格证
据，进一步增强内心确信。为进一步完善
证据体系，未检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调查
补充了关于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证据，帮助
办案人有效分析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
动机以及犯罪行为的倾向性，形成以被害
人陈述为中心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

言+品格证据”的证据体系，有力增强了
办案人的内心确信，依法作出逮捕决定。
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
罚，对猥亵小花的行为供认不讳。

3.多方联动综合保护，倾力救助帮扶未
成年被害人。未检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及
时了解未成年被害人需求，通过为小花提供
心理疏导等方式，帮助其抚平心理创伤，使
其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针对案件
中暴露出的社会治理问题，向相关部门发出
检察建议，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1.嫌疑人王某的行为应该如何
定罪处罚？

由于小花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
条第三款，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一）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
（二）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
中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三）造成儿童
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四）猥亵手段
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
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对于利用职业便
利实施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等犯罪的，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适用从业禁止。

2.什么是从业禁止、入职查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
之一：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
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
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
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
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
限为三年至五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六十二条：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
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
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
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
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
定期对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上述违法犯罪
记录进行查询。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
发现其工作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应当及
时解聘。

3. 未成年人遭受猥亵等性侵
害后，家长应该怎么做？

当得知孩子被性侵后，首先要稳定孩
子情绪，给予孩子充分的理解和安慰，明
确告诉孩子这不是他的错。务必第一时
间报警，保留好相关证据，不随意清洗、丢
弃孩子衣物，不删除聊天、监控等信息，积

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及时带孩
子到医院检查身体、接受专业心理疏导，
帮助孩子走出阴影，恢复正常生活。

4.家长为孩子选择培训机构
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该案发生在校外辅导班内，而且该辅
导班并非正规培训机构，因此各位家长在
为孩子选择校外辅导班时，一定要把资质
审查放在首位。务必选择持有合法办学许
可证、营业执照的正规培训机构，并核查师
资背景和安全管理，切勿轻信无资质机构
的虚假宣传。报名前要认真核实机构资
质、师资条件，签订规范培训合同，妥善保
留相关票据凭证，自觉远离无证办学等各
类陷阱，更要关注孩子在培训期间的人身
安全，日常要主动与孩子沟通，教会孩子识
别危险，拒绝不当接触、遇到侵害及时告知
家长。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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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故事

引导侦查，斩断辅导“教师”
伸向未成年女童的黑手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金
海善 摄影报道）3月23日上午10时
许，烟台高新区海澜路与科技大道交
叉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执行
紧急任务的120救护车在通过路口
时，被一辆私家车撞翻，车内5人被
困。危急时刻，过路司机顾广鑫挺身
而出，与热心路人合力将车内全部人
员成功救出。

事发当时，顾广鑫正驾车在路口
等待红绿灯，突然听到急促的警报
声。通过后视镜，他看到一辆鸣着警
笛的救护车正快速驶来，然而就在通
过路口时，一辆私家车与救护车发生
碰撞，导致救护车当场侧翻。

“救护车鸣着警笛，肯定是执行
紧急任务，车上有急需抢救的病号，
情况万分危急。”顾广鑫回忆道。他
立即将车停至安全地带，第一时间冲
向事故现场。

救护车车门无法打开，顾广鑫用
脚踹碎车窗玻璃钻入驾驶室。为方便
将人救出，他又奋力踹碎前挡风玻璃。

在营救过程中，多名热心路人纷
纷上前协助。顾广鑫先将车辆熄火，
随后与众人合力，将救护车司机、医
护人员及车上的病号共5人逐一救
出。救援结束后，顾广鑫手部被划
伤，身上多处受伤。

等交警、消防及后续急救人员赶
到现场，确认所有伤者均得到妥善处
置后，顾广鑫默默离开了现场。

顾广鑫的行为赢得了现场群众
的纷纷点赞。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也为
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温暖的亮色。

救护车被撞侧翻
过路司机挺身救5人


